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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191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招商积余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33   

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下属企业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2020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下属企

业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（11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）。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

公司深圳市中航九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方资管”）投资设立南昌

市九方商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为准），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50 万元，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出资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也不构成公司 

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中航九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基本情况：九方资管成立于 2011 年 8月 2日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

振华路飞亚达大厦附五层，法定代表人为石正林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,000 万元，

经营范围是：资产管理、企业管理咨询、投资咨询（不含证券、保险、金融业务、

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）；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；自有物业租赁；房

地产经纪；物业服务；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日用百货、纺织品、

针织品、服装、文化体育用品、仪器仪表、五金交电、家具、日用陶瓷、工艺美

术品、摄影艺术品、金银首饰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

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从事广告业

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，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

经营）；劳务派遣（不含人才中介服务、劳动职业介绍及其它限制项目）。 

3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 100%股权。 

4、主要财务数据：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，九方资管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,753.33 万元，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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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为 4,289.91 万元，2019 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6,450.33 万元，净利润

为 577.28 万元。 

5、经公司查询，九方资管不存在交易主体为失信责任主体的情形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南昌市九方商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

准名为准）； 

2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 万元； 

3、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,一次性支付到位； 

4、股权结构：九方资管持有 100%股权； 

5、经营范围：房屋租赁；物业服务；停车服务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、代理

国内各类广告；日用百货、纺织、服装、文化体育用品、仪表仪器、五金交电、

家具、工艺品、金银首饰的销售；劳务派遣。（以工商登记为准） 

6、其他说明：2020 年 6 月 1 日，江西凯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九方资管

签订了委托管理合同，将其持有的南昌市安义县赣电华府项目中约 2.2万平方米

购物中心部分委托给九方资管进行运营管理，该购物中心项目目前尚处于前期开

发建设阶段。  

根据安义县赣电华府项目所在地块条件和合作方要求，九方资管拟在安义县

当地设立独资子公司，负责上述购物中心的筹备运营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下属企业九方资管投资设立独资公司，有利于推进前述赣电华府项目购

物中心的委托管理合作，符合市场多样化发展的需求，进一步拓展南昌区域的商

业资产运营业务，积极践行公司轻资产拓展模式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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